
        

关于《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统一协议》的信息披露公告 

（﹝2018﹞15 号） 

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17﹞52 号）要求，原《英

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统一协议》期限将

至，现将续签后的《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统一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类型 

本协议中的关联方符合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包括以股

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以经营管理权为基础的关联方和其

他关联方，并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穿透认定关联方。 

本协议中关联方法人包括： 

（一）公司股东； 

（二）受同一母公司控制、母公司之母公司、母公司之

母公司控制的法人，包括国家电网公司及其相关下属单位。 

本协议中关联交易分为重大关联交易和一般关联交易： 

（一）重大关联交易为公司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

额占公司上一年度末净资产的 1%以上或超过 3000 万元，或

者一个会计年度内公司与一个关联方的累计交易额占公司

上一年度末净资产的 5%以上元的交易； 

（二）一般关联交易是指重大关联交易以外的其他关联



交易。 

二、关联交易活动及主要内容 

本协议中关联交易活动符合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具体包括： 

（一）保险业务。主要为公司作为保险人承保关联方的

保险业务，包括车险和非车险两大类，其中，非车险包括企

业财产保险、工程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和

其他等保险业务。 

（二）保险经纪业务：主要为公司与关联方的保险经纪

业务手续费、再保经纪分出及分入业务，以及保险代理业务

往来。 

（三）保险资金投资运用和委托管理：主要为公司与关

联方的资金委托管理业务，具体投资品种以公司下达的委托

投资指引为准；公司投资关联方的金融产品，包括关联方发

行或管理的金融产品、底层基础资产包含关联方资产的金融

产品。 

（四）固定资产的买卖、租赁和赠与：公司与关联方的

固定资产的买卖、租赁和赠与业务； 

（五）其他业务：再保险的分出或者分入业务、为公司

提供审计、精算、法律、资产评估、广告、职场装修、物业

管理和信息等服务、担保、债权债务转移、签订许可协议、

其他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交易活动以及监管规定的交易。 

三、关联交易额度 

根据监管要求以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相关文件规定，公司董事会应当按年度确定关联交易

的权限。上述保险业务、保险经纪业务和代理业务、保险资

金投资运用和委托管理、固定资产的买卖和赠与、以及其他

相关业务的关联交易额度，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市场需求情况

和公司经营情况，按关联交易的类型分别确定金额，按年度

授权公司经营层开展关联交易事项。 

   四、关联交易定价 

本协议中关联交易业务均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规性原则。本协议中关联交易均遵循法律、法

规、国家会计制度及保险监管规定。 

（二）公允性原则。双方本着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

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参照市场独立价格确定，符合公允性原

则。 

本协议中的关联交易活动，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所有保险业务条款已向保监会报批或报备，保险

产品定价符合保监会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相关规定。 

（二）保险业务主要采取招投标、竞争性谈判和询价方

式确定保险费率及承保条件，费率及条件符合保险市场价格

水平。 

（三）保险资金运用关联交易中的收益率及投资管理费

等均由双方参照市场实际情况协商确定。 

（四）固定资产租赁、买卖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

商确定，原则上不得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

准。 



（五）提供物业、广告、餐饮等服务价格由双方参照市

场价格协商确定，原则上不得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

收费标准。 

（六）本协议中关联交易结算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符

合行业交易惯例。 

五、本协议之期限 

本协议之期限为从董事会审批通过起三年。 

六、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本协议经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后，经 2018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协议执行过程中主要条款发生重大变化的，需重新提

交董事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意见 

续签《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统一协

议》符合公司实际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提高关联交

易的规范性及运行效率，为关联交易依法合规的开展提供制

度保障。《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统一协

议》的内容和期限符合《公司法》、《保险法》、《保险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统一协议中

规定的定价方式符合合规性和公允性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被保险人权益的情形。 

八、其他需要报告的信息 

根据保监会有关规定，统一协议项下发生的关联交易无

需逐笔报送，在关联交易季度报告中一并报送。 



特此公告。 

 

 

 


